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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气候政策的溢出效应 

布鲁盖尔研究所 

（编者按：2026 年 3 月，布鲁盖尔研究所发布题为《跨越国界的碳定

价：评估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气候政策的溢出效应》报告，探讨了

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第三国制定、实施碳定价政策的影响。研究结

果表明，各国受该机制影响的程度差异明显：对该机制风险敞口更高

的国家，更倾向于采纳国内碳定价政策；另一方面，这一正向溢出效

应在高收入国家表现显著，而低收入国家因制度与发展约束，政策响

应较弱。扩大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覆盖范围并加强国际协同，能够强

化其正向溢出效应，助力全球低碳转型。下文为对该报告主要内容的

编译。） 

根据欧盟第 2023/956 号条例，碳边境调节机制（以下称为

“CBAM”）旨在防范“碳泄漏”现象—即高碳排放产业从欧盟转移

至政策宽松的地区。该机制要求进口商为特定碳密集型产品的隐含排

放量支付相当于欧盟碳价的碳边境调节成本，但进口商可将已向原产

国支付的碳价予以扣除。这有利于激励第三国在国内建立碳定价体系，

从而将相关碳定价收益纳入本国财政。通过量化分析，可了解欧盟的

贸易伙伴是否在 CBAM 的影响下采纳了国内碳定价政策。 

一、不同国家受 CBAM 影响的程度差异 

尽管 CBAM 对所有欧盟贸易伙伴同等适用，但各国受其影响的

程度仍存在差异，这主要取决于各国与欧盟贸易关系的紧密程度、贸

易地理分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。为量化各国受 CBAM 的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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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度，基于 163 个国家 2014—2024 年的贸易数据，测算了各国对欧

盟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出口总额中受该机制影响部分的占比。为

纳入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这一因素，相关测算参照世界银行收入水

平分类标准，将样本国家划分为高收入组（含高收入与中高收入国家）

和低收入组（含低收入与中低收入国家）。 

结果显示，各国受 CBAM 影响的程度差异显著，介于 0%至 24.2%

之间，其中最高数值集中在少数国家。黑山受影响程度最高（24.2%）；

其次是莫桑比克（15%）和波黑（13.4%）。在高收入国家中，乌克兰、

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与欧盟就 CBAM 而言存在密切的贸易联系，

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它们地理位置邻近。低收入国家中，莫桑比克、

埃及、塔吉克斯坦、摩洛哥和喀麦隆是受影响程度最高的五个国家。

此外，中国、印度、俄罗斯、巴西、南非和土耳其等主要温室气体排

放国均处于受影响程度较高的国家之列（前 25%）。（图 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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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

二、第三国在 CBAM 影响下的碳定价政策情况 

为评估第三国是否通过构建国内碳定价机制来应对欧盟 CBAM，

分析按国家和年份记录了各国碳定价政策的实施情况。第三国碳定价

机制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《碳定价现状与趋势》系列报告

（2014—2025 年）。数据集包含各国各年度碳定价政策的发展状况及

类型，涵盖碳税和碳排放交易体系等形式。就政策发展过程而言，本

分析主要考察两个阶段：宣布构建碳定价机制计划至实施该机制前，

以及实施该机制后。截至 2025 年，全球已有 120 项碳定价政策的计

划被官方宣布。 

图 2 展示了按 CBAM 影响程度划分的、已实施碳定价政策国家

的占比情况。受影响程度较高的国家，在碳定价政策的采用率与增长

幅度上均显著高于受影响程度较低的国家。尽管 2020 年以后，受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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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程度较低的国家发布碳定价政策计划的频率有所上升，但这一趋势

并未转化为政策的实际制定与落地实施。政策采用率的变化可能由国

家自身特征驱动，或受到普遍性外部事件影响。 

 
图 2 

为进一步明确 CBAM 对各国碳定价政策采纳的影响，本分析对

前述干扰因素进行了控制分析。分析选取 CBAM 风险敞口不同但其

他特征相似的国家进行对比研究。从经济学角度分析，若 CBAM 确

实提升了第三国采用碳定价机制的可能性，那么在前述机制实施后，

CBAM 风险敞口较大的国家应呈现更高的政策采纳率。通过量化分

析也可以发现：自 2019 年 CBAM 计划公布以来，受影响程度较高的

国家，其实施碳定价政策的可能性显著更高。 

另外，在国家层面衡量受 CBAM 影响程度时，本分析采用 2014—

2024 年间的年均数据作为指标，以此控制各国受影响水平的短期波

动。本分析还考虑了国家固有的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（如地理环境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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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背景），以及各国普遍存在的时事（如《巴黎协定》）对碳定价

政策采纳概率的影响。 

图 3 总结了研究结果：自 2019 年 CBAM 政策公布以来，受该机

制影响程度每提高 1%，会导致碳定价政策的宣布概率约增加 2%。这

种效应的幅度相当可观。例如土耳其受 CBAM 影响程度约为 4%，因

此相较于无 CBAM 的情形，土耳其（或具有类似受影响程度的欧盟

贸易伙伴）引入碳定价政策的概率提升了约 8%。图 3 还显示，平均

而言，宣布碳定价政策的国家会在政策宣布 3 年后推进相关政策的制

定与实施；而欧盟 CBAM 立法草案提出后，约需 2 年时间。 

 

图 3 

上述效应具有统计显著性，且在多种替代性设定下的分析结果均

保持稳健，包括采用时变指标与滞后一期的 CBAM 影响程度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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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分析同时控制了可能影响碳定价机制采纳概率与受 CBAM 影响程

度的相关变量，具体包括人均 GDP、出口总额、腐败控制水平，以及

政府效率、监管质量与法治水平等指标。 

作为额外的稳健性检验，分析还特别考虑了欧盟候选国的特殊地

位。对于这些国家而言，必须遵守欧盟法律体系的要求意味着它们必

须加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。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这些国家可能更早采

用类似政策。另外，所有欧盟候选国均位列受 CBAM 影响最大的国

家之列（影响程度位列前 25%）。 

自欧盟委员会于 2021 年提出 CBAM 草案以来，已有 12 个国家

开始制定或实施碳定价政策。这些国家包括印度、印度尼西亚和土耳

其等主要排放国。新出台或已建立的碳定价机制中，约 60%采用碳税

形式，其余则为碳排放交易体系。各国在碳排放交易的具体实施方式

上存在显著差异：例如印度和土耳其正基于排放强度而非绝对排放量

构建基准与信用体系；巴西的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则采用与欧盟相似

的绝对排放量监管模式。 

碳定价政策的普及率提升或可缓解 CBAM 引发的资源重组风险

—即贸易商品的重新分配现象：企业可能向欧盟出口清洁产品，同时

将碳排放更严重的产品转销他处。实施碳定价政策的国家相对不易出

现此类贸易重组，因为碳价格通常同时适用于面向国内市场和出口市

场生产的商品，与最终目的地无关。 

已实施的碳定价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为严格。全球平均碳

价从 2020 年的每吨二氧化碳当量 1.90 欧元上升至 2025 年的 5.40 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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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这一变化主要由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引入所推动。该体系将

全球有价碳排放的覆盖范围提高了 15 个百分点，至 28.5%。另外，

早期证据表明，多个国家正在将其碳定价框架与 CBAM 所涵盖的行

业对齐。例如，中国已将钢铁、水泥和铝业纳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，

而此前该体系仅覆盖电力行业。同样，越南于 2025 年 8 月将铁、钢

和水泥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政策，而印度的碳信用交易计划预计初期

将覆盖钢铁、水泥、铝及化肥行业。 

原则上，CBAM 也通过相同机制激励在已实施的碳定价机制下

提高碳价。然而，非欧盟碳定价机制的价格水平仍相对较低，过去几

年仅出现小幅上涨。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南非碳税和美国加州碳排放交

易体系。自 2020 年以来，其价格分别上涨了 82%和 91%。 

三、不同收入组别中 CBAM 正向溢出效应的差异 

为深入探究各国发展水平差异对政策效果的影响，本分析测算了

受 CBAM 影响程度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实施碳定价政策的作用。这

一区分具有重要意义，因为低收入国家可能缺乏相应的制度基础。 

欧盟委员会 2019 年公布 CBAM 计划后，高收入及中高收入国家

实施碳定价政策的概率显著上升，而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国家则未出现

类似趋势。该效应强度在 2021 年 CBAM 草案出台后持续增强，并于

2023 年 CBAM 生效后再次显现。具体而言，2020 年高收入国家受

CBAM 影响程度每增加 1%，实施碳定价政策的概率就会上升 2.1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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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

低收入国家采用碳定价机制的可能性则较低，这一结论与现有文

献相吻合—文献表明在发展中国家，涉及低碳基础设施的清洁技术与

公共计划可能更具成效。与高收入国家相比，低收入国家面临更严峻

的政治和制度约束，这使得碳定价政策的实施难度更大。碳定价需要

建立监测、报告与核查体系、完善税收管理体系并具备监管能力。低

收入国家通常税收制度薄弱，排放数据可靠性不足且行政执法能力有

限。这种情况在中小型企业及非正规经济占经济活动比重较大的经济

体尤为突出（2024 年数据显示，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国家非正规就业率

高达 86.5%，而中高收入国家仅为 31.05%）。碳定价政策还可能对低

收入经济体构成制约，因其经济结构更依赖高排放密集型产业，导致

实施此类政策的激励机制减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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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促进 CBAM 的正向溢出效应 

要显著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，仅靠欧盟的政策尚不足够。其他

国家，尤其是中国、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主要碳排放国，需要加强自

身的气候政策。因此本分析重点探讨 CBAM 如何能够影响国外气候

政策制定，从而缓解气候行动中协调性不足导致的搭便车问题。 

研究结果表明，自 2019 年 CBAM 计划公布后，非欧盟国家对国

内碳定价机制的采纳率显著提升。宣布、制定或实施碳定价政策的高

收入国家占比从 2019 年的 19.5%上升至 2025 年的 33.3%。同期，实

施类似政策的低收入国家占比也从 4%增长至 12%。受 CBAM 影响

程度的提升会扩大对全球碳定价体系的正向溢出效应。 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欧盟现有框架内，各国受 CBAM 影响的程度

可能进一步加深，这种影响也可能通过更多国家采纳类似政策而得以

延伸。 

首先，扩大 CBAM 覆盖的产品清单将增加第三国的风险敞口。

2025 年，为填补政策漏洞并防止生产转移至气候政策较弱国家，

CBAM 法规新增了下游产品清单。计入新增下游产品后，全球平均

CBAM 风险敞口从 1%上升至 1.1%。波黑与土耳其的风险敞口分别增

加 2 个百分点和 1.9 个百分点。这意味着相较于未纳入新增下游产品，

两国在 2019 年后引入碳定价政策的概率分别提高 4.2%和 4%。 

其次，碳边境政策可有效激励第三国实施国内碳减排政策。若更

广泛推行此类措施，将提升第三国对 CBAM 的敏感度，并通过减少

出口商品流向未实施碳定价政策国家的机会，降低贸易转移风险。初

９



Global Trade & Investment Rules Newsletter, Vol.3, 2026 主编：龚柏华；执行编辑：伍穗龙 

 

步证据显示，多国已愿意将其碳定价框架与欧盟 CBAM 接轨。例如

英国将于 2027 年 1 月生效的碳边境政策，其覆盖行业范围与欧盟

CBAM 一致，唯电力行业除外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正考虑采用碳边

境措施。若合规碳市场开放联盟成员国各自实施 CBAM，将有更多国

家被激励推行碳定价机制。以印度为例，其受影响程度将提升 3.04%；

巴拉圭则将增加 15.6%。这将使两国采纳碳定价政策的概率分别达到

6.4%和 32.8%。 

最后，CBAM 可有效推动全球气候政策的实施，但需遵循共同但

有区别的责任原则，充分考虑低收入国家的实际需求与能力，方能实

现真正全球化且公平的低碳转型。如前所述，高收入国家更倾向于采

用碳定价机制来应对 CBAM；低收入国家可能面临技术和资金限制，

难以制定有效的碳定价政策。首先，若缺乏出口商品实际排放量数据，

排放水平将默认采用欧盟委员会设定的较高数值。为避免出口产品按

较高默认值被评估，建立精准的市场参考值体系至关重要。低收入国

家在获取直接监测碳排放所需技术（如传感器、计量系统）及开发可

靠间接测量方法（如基于生产的排放估算、生命周期分析）方面存在

障碍。其次，需要建立可靠的报告体系。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小微

企业和非正规企业往往游离于官方税收体系之外，这给数据上报和执

法工作带来挑战。最后，必须由经过认证的独立第三方机构确保排放

数据的准确性、一致性和透明度，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，无获得认

可的审计机构是一个重大挑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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